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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架構

1. 進度說明

2. 海域及海岸地區法令與計畫回顧

3. 特定區位許可與相關法令審議案例探討

4. 提升相關審議效率之建議方案-程序面與審查面

5. 後續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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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進度說明

報告書章節架構 完成內容

1.計畫認知與執行理念 計畫緣起及目標、工作計畫內容、計畫辦理流程。

2.海域及海岸地區法令與計
畫回顧

海岸管理法、海岸管理法子法、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區域計畫法、國
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環境影響評估、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法。

3.海域及海岸地區開發案件
回顧非都市土地海埔地開發案件、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案件及一級海岸
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案件。

4.特定區位許可與相關法令
審議案例探討

挑選三個案例作為討論，分別為桃園觀塘工業區(第一階段開發計畫_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及桃園市竹
圍漁港。

5.提升相關許可審議效率之
建議方案

海域及海岸地區現行土地使用相關審議機制探討及「一級海岸保護區
以外特定區位許可」與「環境影響評估」審議機制探討，研擬提升審
議效率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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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回顧相關法令-海岸管理

海岸管理法
 104年2月4日公布施行。
 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

因應氣候變遷、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
壞、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推動海岸整
合管理，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
(共46條)

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
 依本法第45條：「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共14條)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
 依本法第25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
 強化海岸地區開發管理-海岸特定區位開發使用許可機制(共21條)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依本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
 本法第26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規定之許可條件 (共8條)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106年2月公布。
 訂定海岸保護、海岸防護與永

利利用之管理原則，以落實保
護海岸地區土地之空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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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法
 89年1月26日修正並增訂條文
 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並健全

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共24條)

國土計畫法
 105年5月1日公布施行。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

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
續發展。(共47條)

2-2回顧相關法令-區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

與海岸管理法之議題: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與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
定區位許可，無論何者先進行審查，均會遇到
審查項目相同之情形。

與海岸管理法之議題:
與國土計畫四大功能分區，涉及海岸地區之土
地開發，未來法令規範與審議機制相互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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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回顧相關法令-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

都市計畫法
 105年5月1日公布施行。
 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共87條)

與海岸管理法之議題:
同時涉及特定區位許可與都市土地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個案變更)，兩者皆須舉辦公開展覽、公聽
會及說明會，提升審議機制為須解決之議題。

國家公園法
 99年12月8日修正並增訂條文。
 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提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共30

條)
與海岸管理法之議題:
未來一、二級海岸保護區劃設範圍，與國家公園
將有重疊之處，應檢討變更各該國家公園計畫之
土地為適當分區，並適修土地使用管制強度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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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
 92年01月08日修正條文。
 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共32

條)

與海岸管理法之議題:
皆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然而其兩者審查內容會
有重疊相同之處。

2-3回顧相關法令-環評法、水下文資法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104年12月09日公布施行。
 為保存、保護及管理水下文化資產，建構國民與歷史之聯繫，發揚海洋國家之特

質，並尊重聯合國保護水下文化資產公約與國際相關協議之精神。(共44條)

與海岸管理法之議題:
水下文化資產地區未來將於一級海岸保護區範
圍內，進行之明確保護。
往後應檢討變更各該水下文化資產之土地為適
當分區，並適修土地使用管制強度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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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園觀塘工業區
(第一階段開發計畫_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觀塘工業區面積為232公頃，觀塘工業區專

用港面積為849公頃。
 目前由中油接手設置天然氣接收站，進行

填海造地及建造碼頭。

3.桃園市竹圍漁港
 竹圍漁港計畫屬於漁港實質建設之上位計

畫。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

法§2-既有合法港埠之現有防坡堤外廓內者，
不屬於特定區位。

2.臺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
 作業範圍約1.1公頃、影響海域範圍為7平

方公里。
 由台電公司規劃於彰化縣芳苑鄉外海建置

離案風力發電站。

海審會-工程建設階段

海審會-開發利用階段

3-1特定區位許可與相關法令審議案例探討



88.10.15 經濟部核准編定觀塘工業區

89.12.04 行政院同意設置，開發單位為經濟部工業局

92.05.19 區委會同意觀塘工業區技部計畫(含工業專用港可行性規劃)

88.03.31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104.06.03 經濟部同意納入105年度新興固定資產投資計畫，並同意辦理

106.04.07 函送行政院環保署第三次環境差異分析

106.03.27 海岸管理審議會受理

106.04.13 辦理現勘

106.04.21 召開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106.05.03 召開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

106.07.19 召開第3次專案小組會議

106.08.09 召開第3次專案小組之延續會議

106.10.03 召開第12次海審會，並核發有條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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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觀塘工業區
(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_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

 海審會有條件許可:
1.觀塘工業區現況屬海域且與工業專用港直接關聯部分，於工業專用港未取得相關審查許可前，
不得開發使用。
2.行政院環境保署目前審查「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 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
對策檢討報告」及觀塘工業區對藻礁生態影響之因應對策，尚未核准，故後續請申請人依環境影
響評估結果辦理，並於工業專用港辦理海岸管理法特定區位審查時，併該審議結果辦理。

104.2.4海岸管理法公布施行

 基地資料：位於桃園市觀音區、申請總面積232公頃。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條件:
1.特定區位：

 近岸海域
 潮間帶
 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路向海之陸域地區

2.一定規模或使用性質特殊：
 於近岸海域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5公頃
 於近岸海域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長度達5公里
 建築物容積總樓地板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

2000平方公尺
 改變藻礁等自然狀態，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

330平方公尺或長度達100公尺
 排放放流水至潮間帶或近岸海域之興建工程

３.涉及之階段：
 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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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觀塘工業區
(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_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

大潭發電廠

桃科二路

台61西濱快速公路

桃科二路

第三接收站站區(填土)

大潭發
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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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觀塘工業區
(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_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

議題：開發範圍涉及藻礁及柴山多杯孔珊瑚等保育資源，但目前並未劃設野生動物保
護區。

說明：此案於海岸管理法公布施行前，已通過環評及區委會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海
審會尊重其開發許可。但許久未開發，目前正在進行環境差異分析，發現開發範圍涉
及藻礁及其他保育資源。

對策：
1.觀塘工業區的藻礁若經評估認定具有劃設藻礁保護區的必要性後，得依照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10條規定，劃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並公布施行。

2.增訂「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法條，新事證認定依
據以及尊重既有合法權益說明。

新事證－推翻先前已取得許可之階段。
前階段已審查通過項目，無須重複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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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

104.3.31 經濟部同意辦理

104.7.23 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104.9.20~106.9.19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彰化辦事處已核發海域土地提供申請籌設許可

105.10.16 海岸管理審議會受理
105.12.05 辦理現勘
105.12.21 召開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106.03.15 召開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
106.06.02 召開第3次專案小組會議
106.07.27 召開第10次海審會
106.09.26 核發許可

 基地資料：位於彰化縣芳苑鄉王功及永興海埔新生地7.2至8.7公里外海處，作業範圍
約1.1公頃、影響海域範圍為7平方公里。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條件:
1.特定區位：

 近岸海域
2.一定規模：

 於近岸海域範圍內申請或累積利用面積達5公頃
3.涉及之階段：

 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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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台電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

議題：同時涉及「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
「環境影響評估」。

說明：就目前審議機制上為平行之關係，未來新案件申請時，其審議機制是否有提升
審議效率之方案。

對策：
1.「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為一容許使用許可，並未有開發施作，建議程序為先通過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再進行「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最後再送審
環評，以縮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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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桃園市竹圍漁港

104.02.04 海岸管理法公布施行

105.11.14 桃園市政府公告漁港計畫

104.02.09 東北側新生地准予為海域區（海域用地）

106.11.17 海審會同意排除部份範圍，不須進海審會審查

爭議:竹圍漁港擬排除於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

同意排除
1.「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2條：「本法第25條第1項所稱特定區位，
指海岸管理須特別關注之下列地區。屬「既有合法港埠之現有防波堤外廓內者」無須申請本
法第25條之特定區位許可。
2.營建署106年8月28日函略以：「四、……『既有合法港埠之現有防波堤外廓內者』之認定
原則如下：（一）『合法港埠』以經公告之『商港區域』、『漁港區域』，或其他港埠主管
機關依法公告之範圍為限。（二）符合前款條件，且屬『現有防波堤外廓內』之『水域』，
或屬經個案事實認定之『陸域』。
3.認定符合為「既有合法港埠」，並同意排除部份範圍不須盡海審會審查。
4.東北側新生地應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11編
(填海造地)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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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桃園市竹圍漁港

竹圍漁港漁業綜合大樓

P21-P22現況既有道路

Q1-Q4現況既有道路

東北側填海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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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桃園市竹圍漁港

對策：
1.建議修法為：
「本法第25條第1項所稱特定區位，指海岸管理須特別關注之下列地區。但屬既有合
法港埠之現有防波堤外廓內，或有法定計畫且不致產生外部性衝擊，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得予排除者，不在此限…」

議題：針對「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2條內容，建議修法，
避免相關單位或申請人各自解讀，滋生疑義。

說明：「屬既有合法港埠之現有防波堤外廓內」無須送審海審會，有關「防坡堤外廓
內」一詞並未明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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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提升相關審議效率之建議方案

 海域及海岸地區土地使用相關審議機制探討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

特定區位許可

海域區 海岸地區(濱海陸地)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

海岸地區(近岸海域)-
填海造地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
(含填海造地開發)

造地施工許可

or

都市計畫區

特定區位許可 特定區位許可

 「海域用地區位許可」須於申請「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前取得許可。

 核發「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前，應已完成海審會作業並取得「特定區位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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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審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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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審議機制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與「環境影響評估」審議機制探討

海岸管理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立法
目的

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
因應氣候變遷、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
壞、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推動海岸整
合管理，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
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

環境影響評估審議非屬海岸管理法第25條第2項所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許可，故其程序上並未有先後之規定。

 本計畫針對審議機制程序建議：

由立法精神檢視，海審會為先期海岸環境保護規劃，環評則針對開發案件如何
減緩環境傷害。建議未來程序上，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前，應已完成海審會審議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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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審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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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實質審查內容

 海域及海岸地區土地使用實質審查內容

為了解審查項目具體內容進行明確之權責分工，避免重複審查延宕審議時程，以下
就「海岸管理法」第26條之五款審查原則為主軸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總編與第十一編填海造地進行審查項目比較。

惟內政部營建署刻正辦理修正「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
則」，爰本計畫針對上開五款審查原則係依內政部營建署「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審議
機制探討」委辦案提出之「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修正草案)內容作為審查條件進行比較。

 關於海審會與區委會重複審查之項目分工：
1.建議於完成法定程序(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前以
海審會審查為主。

2.涉及該條規定有關海岸保護、防護及永續利用等海岸管理之項目，均應以海審會
審查為主。

3.針對審查名詞或項目類同，依主體不同，各自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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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實質審查內容

 建議修法，完成法定程序前以海審會審查為主之項目。(僅列舉2項，其餘詳報告書表5-2-1)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
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修正草案)

區域計畫委
員會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本計畫建議

永續利用原則：
3.已訂定長期監測計畫，並規
劃、制訂有效之管理方式。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填海造地編」十六、抽沙應儘可能維
持海岸地形與生態系之穩定，抽沙期間
並應持續監測挖泥作業對抽沙區與填築
區之環境影響。
「填海造地編」十七、填海之料源以無
害且安定為原則…施工與完工後，必須
持續監測環境，該一監測計畫並應納入
開發申請案財務計畫中。

於完成法定程序 (修
正條文)前以海審會
審查為主。

建議修正條文：已訂
定長期監測計畫及必
要海岸防護工程施作，
並規劃、制訂有效之
管理方式。

永續利用原則：

4.因應氣候變遷可能引發海平
面上升及極端氣候，造成申請
許可案件之衝擊，己提出具體
可行之調適措施。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防災
計畫

「總編」四十四之二、為因應氣候變遷
影響及不同天然災害(如水災、土石流、
颱風及地震等)發生時之緊急避難與防救
災措施，開發案件應研擬防災計畫內容。

於完成法定程序(修正
條文)前以海審會審查
為主。

建議修正條文：因應
氣候變遷可能引發之
天然災害(如海平面上
升及極端氣候)，造成
申請許可案件之衝擊，
己提出具體可行之防
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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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實質審查內容

 涉及海岸保護、防護及永續利用等海岸管理之項目，以海審會審查為主。
(僅列舉2項，其餘詳報告書表5-2-1)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
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修正草案)

區域計畫委
員會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本計畫建議

海岸生態環境衝擊之減輕措
施：
1.不宜納入海岸保護區及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建議應予避
免之自然海岸、潮間帶或河
口等敏感地區。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填海造地編」四、填海造地之
開發…不得位於下列地區內：(十
一)中央管及縣(市)管河川河口區
範圍。

依海審會審查為主。
除了河口，其他海
岸保護區等相關敏
感地區應避免。

海岸生態環境衝擊之減輕措
施：工程施工或營運管理之
具體行為：
1.增加緩衝空間或設施。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總編」四十、申請開發案之土
地使用與基地外周邊土地使用不
相容者，應自基地邊界線退縮設
置緩衝綠帶。

依海審會審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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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實質審查內容

 針對審查名詞或項目類同，依主體不同，各自審查之項目。(僅列舉2項，其餘詳報告書表5-2-1)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
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修正草案)

區域計畫委
員會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本計畫建議

永續利用原則：
6.涉及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所列之優先實施項目者(漁港、
海岸公路、海堤、觀光遊憩或
保安林等)，應符合各優先實施
項目之執行準則，並取得該實
施項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
意。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填海造地」四、填海造地之開發，應
優先保育自然資源，保護歷史古蹟與重
要文化資產，維護國防與公共安全、公
共通行及鄰近海岸地區之保護。

填海造地七、填海造地有關堤防之興建，
應先徵得水利主管機關同意，施工前並
須向海堤管理機關申請核准。

優先實施項目涉及不
同有關機關，各自審
查。

永續利用原則：

8.不得新建廢棄物掩埋場。但
離島地區，或具有必要性及區
位不可替代性、非緊靠海岸線
設置或離海岸線有相當緩衝距
離、無邊坡侵蝕致垃圾飄落海
洋污染之疑慮，並經依廢棄物
清理法規定辦理者，不在此限。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總編」八之一、申請開發殯葬、廢棄
物衛生掩埋場、廢棄物封閉掩埋場、廢
棄物焚化處理廠、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
堆置處理場及土石採取場等設施，於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申請同意階段(略以
)…考量區位適宜性與說明開發行為對鄰
近地區之負面影響及防治措施。

海審會為永續利用原
則；區委會因應開發
行為而設置廢棄物掩
埋場並說明其負面影
響及防治措施，主體
不同，各自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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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實質審查內容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與「環境影響評估」實質審查內容

審查內容以「海岸管理法」第26條之五款審查原則為主軸與「開發行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進行比對。

 關於海審會與環評重複審查之項目分工：

1.涉及該條規定有關海岸保護、防護及永續利用等海岸管理之項目，均應
以海審會審查為主。

2.由立法精神檢視，海審會為先期海岸環境保護規劃，環評則針對開發案
件如何減緩環境傷害。因此，針對審查名詞或項目類似部份，建議以各自
審查精神及原則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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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海岸保護、防護及永續利用等海岸管理之項目，以海審會審查為主。
(僅列舉2項，其餘詳報告書表5-2-2)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
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修正草案)

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會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本計畫建議

海岸生態環境衝擊之減輕措
施：
1.不宜納入海岸保護區及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建議應予避
免之自然海岸、潮間帶或河
口等敏感地區。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43港灣、港埠工程或填海造地
之開發…海域抽砂…對河口之影
響，應納入環境保護對策。

§46開發單位應分析堰壩或其他
攔水設施於施工期間或興建後，
對上、下游集水區之居民…水力
發電廠、防洪工程之影響須納入
環境保護對策。

依海審會審查為
主。

海岸生態環境衝擊之彌補復
育：
1.仍無法減輕對海岸生態環
境之影響者，應營造同質性
棲地，並以申請範圍內優先。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27開發行為基地位於海岸地區，
其規劃應符合下列原則，並得以
圖面量化呈現保留之比例與區域：
一、避免影響重要生態棲地或生
態系統之正常機能。

依海審會審查為
主。除了減輕避
免，應營造同質
性棲地。

4-2實質審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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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審查名詞或項目類似部份，建議以各自審查精神及原則進行審議之項目。
(僅列舉2項，其餘詳報告書表5-2-2)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
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

(修正草案)

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會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本計畫建議

永續利用原則：

7.對於保存原住民族與各族
群傳統智慧，保護濱海陸地
傳統聚落紋理、文化遺址及
慶典儀式等活動空間，已有
合理規劃。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36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行為在
施工與營運期間，對周遭環境之
文化資產(含水下文化資產)、文
化景觀、人口分布、當地居民生
活型態等之影響，並對負面影響
納入環境保護對策或另覓替代方
案。

各自審查。針對
主體不同。

永續利用原則：

8.不得新建廢棄物掩埋場。
但離島地區，或具有必要性
及區位不可替代性、非緊靠
海岸線設置或離海岸線有相
當緩衝距離、無邊坡侵蝕致
垃圾飄落海洋污染之疑慮，
並經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
理者，不在此限。

□有審查

□無審查

■其他

§19開發單位應規劃設置廢棄物
貯存、清除及處理系統，處理施
工及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各種廢棄
物；並評估其可能之負面影響。
如委託執行機關或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代為清除處理者，
開發單位須調查合格機構之家數，
並說明其處理能力及可能容納之
數量。

各自審查。海審
會以永續利用原
則不得新建廢棄
物掩埋場；環評
為有階段性開發
時應設置廢棄物
掩埋場。

4-2實質審查內容



5-1後續工作內容

一、延續現行區域計畫法系審議程序及內容之分析結果，與目前全國國土計畫
(草案)相關內容，提出海岸管理法系與未來國土計畫法銜接機制之建議。

二、未來填海造地案件僅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並須符合海岸及海域之規劃。
本計畫將先回顧「國土計畫法」第24條至第30條有關填海造地之法令，並參
考現行之「非都市土地開發(填海造地)許可」相關資料，研擬造地施工管理辦
法。

三、提出未來健全海岸地區開發計畫審議機制之相關建議。

28



29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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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甘特圖


